
臺中市烏日區東園國民小學(含附設幼兒園)教職員就職通知單 

註：本報到單經相關單位核章，並辦妥報到手續後，送人事室收存備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08更新 

職 稱   出 生 
日 期 年  月 日 身分證統

一 編 號  

    照片檔 姓 名 
 最 高 學

歷(學校
及系所) 

 
電 話 (住宅) 

(手機) 

通 訊 
地 址  

EMAIL     合格教
師證書 □無 □有，           證號 

到 職 
日 期     年   月 日 身心障礙手冊： 

 □否   □是 具原住民身份：□否 □是，        族 

原 因 

□公費、考試分發  □甄試錄取 
□市內外介聘、超額  □再任人員 
□商調       □回職復薪、復職 
□借調歸建          □其他： 

前任職之

機關學校 

名 稱 
 

職 稱 
 

各  單  位  報  到  核  章 

單 位 核 章 單 位 核 章 

所 屬 處 室 
主 管 

 

□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請附

刑事紀錄證明、基本救命術 總 
 
務 
 
處 

事 務 

 

資 訊 組 長 
 

□提醒教育局局務帳號申請 
出 納 

□郵局存摺影本 

教 學 組  文 書 
 

午 餐 秘 書 
□葷食  □素食 

□勞健保勞退（三合一） 
會 計 室  

人 事 室 

□以教育人員第  薪級   元薪額支薪。(□未具教師證學術研究費八折) 
□先以公務人員  任第  職等本（年功）俸   級    俸點支俸，並以報奉
銓敘部審定為準。 
□以教保員    第  級支薪。 
□建檔(教育局局務系統接收/線上差勤請假系統/國教署人力資源網 2.0) 

校 長 批 示 
 

簽 章 後 並 
視 為 已 切 
結 之 事 項 

一、擬任公務人員或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者，簽章切結無國籍法第 20條及公務人員任用法第
28條情事，如有欺瞞，願依規定辦理。擬任教育人員者，簽章切結無教育人員任用條
例第 31條、第 33條及教師法第 14條所規定不得任用為教育人員之情事。 

二、所送證件如有虛偽不實，願負相關法律及行政責任。          
三、曾具相關退休年資，己詳閱參加退撫基金購買年資權益通知書，且瞭解購買年資之權

利經五年不行使而消滅，不得再申請購買。 
四、參加公保者，除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外，不再重複參加軍保、農保或勞保，如有，依規

定無法退費，請自行負責。 
五、個人所擁有之專業證照，知悉不得兼職或將證照租借予他人使用。 
    □無； □有：證照名稱字號： 

六、曾具相關退休年資，且瞭解購買年資之權利經 5年不行使而消滅，並決定 

□購買年資； □不購買年資； □無相關年資毋須購買 

七、□具有可採計之職前年資； □不具有可採計之職前年資； □無職前年資 

八、遵守教師法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，恪守師生份際。 

九、員工協助方案諮詢專線 0800-028-885。 
切結人（簽章）：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